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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周愫嫻教授 

摘  要 

本文收集了 88年 4月 21日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修法起，至 89年 4月 31日
止 1年內發生、且在本文研究結束前(92年 6月前)終審判決確定的妨害性自主案件
判決書共 677件，目的在於探討 88年妨害性自主罪修法後，相關案件的判決確定
與量刑結果，同時也透過判決書分析影響妨害性自主案件有罪判決量刑的因素，

以及各種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研究結果發現修法後 1年內發生之妨害性自主罪中，
獲得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案件的比例有 31%，進入法院審理的案件中，6%為不受理
判決，38%為已經終審判決確定案件。其中，不受理判決原因多半是因為被告死亡、
撤回或同一案件在不同法院進行訴訟所致。而終審判決結果中，有近 9 成獲判有
罪。無罪案件從偵查到終審確定平均要花 477 日，約 1 年 4 個月，有罪案件則要
花 372日，約 1年左右。在量刑方面，有罪案件平均刑期約 37個月(約 3年左右)。
若以觸犯各條文之宣告刑來看，均未達法定刑上下限之中間值，甚至有偏向法定

刑下限傾向。法官在妨害性自主案件的量刑考量上，59%是根據法律因素(犯罪嚴
重性及既遂與否)來決定，此外，加害人與被害人年齡差距愈大，法官未婚，更傾
向於重判。其餘如加害人教育程度、年齡、被害人教育程度、年齡或性別，或法

官本身性別、年資、教育背景，或城鄉差異等法律外因素的影響均不會影響量刑

結果。本文最後提出四點建議：(一)減少妨害性自主案件審理時間，落實無罪推定
原則；(二)檢討刑法第 227條少年性行為自主權與可責性問題，將司法資源集中在
「真正的」妨害性自主犯罪上；(三)量刑時應避免雙重評價問題；(四)可根據法律
因素制訂量刑參考標準。 

 

壹、研究背景 

民國 88 年 4 月修正通過之妨害性自主罪章不但改變了舊法對強姦的構成要
件，也調整了量刑輕重。不少學者專家已經將該罪章與舊法的差異進行了精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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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于欣潔，2002；林山田，1999；劉邦繡，2001；蔡碧玉，1999)。簡單來說，
修法前後的重要改變如下： 
1. 增定妨害性自主罪章。 
2. 將性犯罪之被害對象及於男女，肯定男女雙方性自主權及身體自由權。 
3. 以「性交」用語，取代原「姦淫」字眼，性交包括了性器接觸、口交、肛交、
異物插入等行為。 

4. 強暴脅迫等行為無須達到「致使不能抗拒」之程度。 
5. 限縮告訴乃論範圍：將妨害性自主罪之行為，原則上列為非告訴乃論罪，亦即
除對配偶犯普通強制性交罪(第 221條第 1項)，或未滿 18歲之人犯與幼童性交
或猥褻罪(第 227條)仍保留為告訴乃論外，其餘本章各罪均改為非告訴乃論。 

6. 原則上降低各犯罪類型之法定刑：普通強制性交罪的法定刑(第 221 條第 1 項)
從舊法強姦罪之 5 年以上有期徒刑降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加重強制性交
罪(第 222條第 1項)將 8款情形全部加重，科以較重之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與舊法輪姦罪之法定刑相同。 

7. 增訂性侵害犯罪加害人需接受強制治療處分之規定。 
上述各點，對審判實務可能產生重大改變的應屬第 2至 6點： 

一、性交定義的改變對審理實務之影響 

首先，根據立法院公報之說明，本罪章對性交定義的改變，乃基於『舊法時

代強姦、強制猥褻等罪以婦女為行為客體，囿於傳統上認為「姦淫」與「猥褻」

性質之區分，認為「姦淫」只能由男性對女性為之。然事實上「姦淫」不限於男

對女，女對男、男對男、女對女亦可能發生。例如行為人以姦淫之意思為口交、

肛交或以異物插入被害人之生殖器或肛門，其傷害絕不止於單純的「猥褻」，實無

不能以「姦淫」看待之理。又「姦淫」一詞其意為男女私合，或對男女不正當之

性行為，不無放蕩淫逸之意涵，對被害人誠屬難堪，故一併加以修改。將本罪章

之行為客體由「婦女」改為「男女」，將「姦淫」一詞改為「性交」』1。定義的改

變，使得性侵害犯罪類型擴增，譬如這幾年來社會上可以看見男性性侵害男性或

男童的案件2、女性性侵害男性或男童的案件3、加害人以異物侵害被害人成案的例

                                                 
1 參閱立法院公報 88卷 13期，88年 4月 7日之第 4屆第一會期第 5次會議紀錄。 
2 譬如：發生於 91年 6月上旬一案例，一名 19歲男子帶鄰居 6歲男童外出遊玩，連續五、六次
以機車載被害人到無人海邊，脫去男童褲子，吸吮男童生殖器，被基隆地願少年法庭依妨害性

自主罪判處 4年徒刑，並需執行強制治療（聯合報，92年 6月 17日）。另於 88~89年間，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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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4，這些類型在舊法時代均難以成立。但也有學者認為性交定義擴張後的模糊，

徒增強制性交與強制猥褻定義間的模糊地帶，增加刑法實務上的困難(林東茂，
1999：76-77；薛智仁，2000：99-101)。在一個案例中，一名男子強迫被害男子替
其口交，被害人控訴其性侵害，但加害男子指出「是被害人的生殖器放在他的口

中，不是他「侵入」或「侵害」被害人」，反控被害人性侵害，案件中孰為加害人、

孰為被害人造成一些爭議5。換言之，新的性侵害行為定義還是有無法涵蓋強制他

人對自己為性行為之行為樣態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研究修法後，妨害性自主

犯罪態樣的改變，以及其對定罪與量刑的影響。 

二、 修改強暴脅迫行為無須達到「致使不能抗拒」程度對審理實務之

影響 

本罪章刪除了「致使不能抗拒」的字眼，乃基於舊法時代強姦、強制猥褻等

罪之構成要件均規定需加害人之行為致使被害人不能抗拒。在此要件之下，除非

被害人因加害人施以藥劑、催眠術而不知抗拒，否則必須拼死抵抗而無效果，加

害人始構成該等犯罪，其結果，能不令被害人死於非命者幾稀。此應非立法之本

意，故加以修正，將舊法中之「致使不能抗拒」修正為「致使難以抗拒」6。雖有

學者認為此項修正可彰顯文明社會自主精神，具有教育行為主體應該尊重他人的

自主權，一旦使用強制手段，已經表明不尊重他人意願的故意，不須待他人使盡

力氣才能反證非出於自願被害(許玉秀，2001：38)，但也有學者專家認為刪除強制
行為規定，大幅度擴大此罪適用範圍，使得此罪舉證更為困難，可能增加追訴、

審理與執行上必須投入更多刑事司法資源(林東茂，1999：77-78；林山田，1999：
48-49；于欣潔，2002：203-204)。以 91年 5月間發生於彰化的案件為例，一名男
性到早餐店喝豆漿，趁機對老闆娘「襲胸摸臀」，經老闆娘提出告訴後，一審法官

                                                 
34歲男子在箱型車上裝設電視機和 VCD放映機，以殺雞工廠或自己住處收容蹺課、蹺家國中、
國小男學生，以酒灌醉學生，同時播放色情片，激起學生性慾，叫男學生脫褲子，或強行脫掉

被害人褲子，替男學生手淫，或叫男學生幫他手淫、口交，後被新竹地方法院依妨害性自主罪

判處 13年 6個月徒刑，並需執行強制治療（聯合報，92年 3月 6日）。 
3 譬如：台北市於 91 年間發生一起 18歲女子連續和鄰居 12歲男童合意發生性行為，男童家長控
告女子性侵害，被檢方以妨害性自主罪提起公訴，可能面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聯

合報，92年 3月 28日）。 
4 譬如：發生於 91年間，一名商人酒後向女友求歡被拒，老羞成怒，涉嫌拿玻璃啤酒頻強行插入
對方下體，被台中地檢署依妨害性自主罪起訴，並請法官從重量刑（聯合報，92年 6月 19日）。 

5 參閱聯合報 2003年相關報導。 
6 同前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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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妨害性自主罪章中之強制猥褻罪判刑 6 個月，但男子不服上訴後，二審法官
認為「被告單純趁被害人不注意之際撫摸被害人胸部及臀部，僅屬調戲異性」，將

一審判決撤銷改判無罪，但高分檢檢察官認為男子撫摸被害人，並脅迫追逐、阻

擋被害人，符合強制猥褻「違反意願」的規定，已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7。是以，

將「致使不能抗拒」改變為「….違反個人意願」之構成要件，雖然給予了個人自
主意願更多的保障，但是增加了實務舉證困難度，或心證形成的歧異度，值得我

們開始仔細檢驗修法後相關案件的判決結果。 

三、從告訴乃論罪改為非告訴乃論罪對審理實務的影響 

本罪章將妨害性自主罪改為非告訴乃論罪，立法機關鑑於過去性侵害犯罪被

害人往往礙於名節不提告訴或於告訴後撤回，致使國家刑罰權無法完全發揮功

能，讓加害人食髓知味，一犯再犯，不僅不利加害人，對社會安全亦是一大衝擊8。

但部分學者認為改為非告訴乃論不能達到增加報案率、嚇阻性犯罪的修法目的，

且忽略被害人的意志與感受，修法立論缺乏實證或純理論檢驗(林東茂，1999：76；
許福生，1994：182-185)。常見的案例就是觸犯第 227條案件，被告與未滿十六歲
被害人為男女朋友，兩造當事人無意訴訟，但家長或監護人堅持追訴9。此外，一

名被害婦女的曾說：「當我未被強暴時，我主張改為非告訴乃論罪，用來保護我自

己。當我受到強暴時，我主張是告訴乃論案件，使我不再受到心理上的傷害」(許
福生，1994：183)，這些不同的說法顯示新法雖然具有教育意義，但若被害人無意
進入司法程序，不一定會因法律變更而改變意願；若視進入司法程序為畏途，也

不一定會因為法律給予程序上的保護而停止。 
本罪章將告訴乃論修改為非告訴乃論的變動，是否會影響各種案件類型進入

司法審理程序的比例？透過研究修法後之判決結果，可以解答這個問題。 

四、修改法定刑對審理實務的影響 

最後，在新法法定刑方面，立法時考量強姦、強制猥褻罪之實施態樣，增列

加重強強制性交、加重強制猥褻罪，對於特定之行為態樣加重處罰10。但也有學者

                                                 
7 詳情見聯合報 92年 6月 18日報導。 
8 同前註 7。 
9 譬如：92年 4月間台南 1名國中 2年級女生，離家後與男友同居懷孕，後因在外遊蕩被少年隊
帶回處理，女生堅持控告男友性侵害，警方勸女方家長找男方家長討論，也可以考慮讓這對情侶

結婚，但女方家長仍堅持提出告訴（聯合報，92年 6月 20日）； 
10 同前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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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認為加重強制性交的法定刑過重(林山田，1999：49；于欣潔，2002：204)或
有不必要的過度擴張(林東茂，1999：74-75)。雖然法定刑依據犯罪手段、類型、
損害等條件考量做了改變，但具體執行法律的法官，在量刑時，考量的因素為何？

是否依照加害人的犯罪特性給予適當的刑罰或處遇？是否修復被害人的損傷？審

酌相似案件量刑之一致性、公平性是否可受公評？以日前發生兩案件為例，90 年
某法院法官涉嫌連續在法官辦公室猥褻及性侵害其助理，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

認為該法官所犯是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
之罪，並「無前科」，「事後與告訴人和解、道歉」，「為告訴人接受」，因此符合緩

起訴的要件，最後給予緩起訴處分，並需履行辭去法官職務條件11。很多人對該涉

案法官之知法犯法，利用權勢性侵害的重大犯罪，卻未獲得檢察官具體求刑的作

法不解。對比 82年喧騰一時的女祕書被強暴案，前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某調查員
在酒店包廂內，因酒醉未阻止同行友人強暴電玩商人的女秘書，不但被撤職移送

法辦，最高法院在最近以幫助乘機性交罪，判刑有期徒刑 1年 7個月確定12。兩案

案情雖有不同，但同樣是司法人員涉性侵害案件，獲致的處分或量刑差異如此之

大，是否因為檢察官或法官審酌兩案時考量的重點不同所致？或是司法裁判之公

正、公平性發生問題？不論是哪一種理由，均值得研究，因為類似案例，判決卻

不一致的情況，經常透過媒體被報導出來，在媒體僅報導表相，卻無法、無力解

釋不同案件判決結果背後的細緻差異，將使民眾感覺司法與民意落差甚大，更進

一步讓社會大眾對司法裁判公正性有所懷疑或誤解。13 
過去民間曾傳說：「一審重判，二審減半，三審無罪」、或「有錢判生，無錢

判死」的說法是否真實？量刑結果能否受公評、符合社會的期待？法官量刑考量

因素為何？這些疑惑，不論是否為妨害性自主案件，在舊法時代存在，新法時代

依然等待釋疑。而英、美、加等國許多法律社會學者的實證研究曾經指出，刑事

司法機關﹙包括：警察、檢調單位、法院﹚在處理刑事案件的過程中，除法律因

素(legal factors)(例如：若以妨害性自主案件為例，本罪章第 221條至第 229條、第
五七條科刑相關規定等法律規定均與審理結果有關)之考量外，許多被害人、加害

                                                 
11 參閱聯合報 91年 1月 13日相關報導。 
12 參閱中國時報 92年 2月 21日相關報導。 
13 監察院在今年的「法官及檢察官辦案濫用自由心證專案調查報告」中也曾指出之 53%有實際法
院訴訟經驗者不相信法院判決的正確性、47%無實際訴訟經驗同樣不相信法院判決的正確性、
50%受訪民眾認為判決理由不夠充分、53%認為法院沒有善盡查明及瞭解事實真相的責任、59%
認為在法院未經充分辯論等（監察院，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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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特質或法院組織因素(如：城鄉差異、組織文化、當事人年齡、性別、族群、階
級、外表長相或法官個人特質、專業素養⋯⋯等)，皆可能影響刑事司法人員處理
該案件的結果。但是在我國，報章雜誌、一般民眾雖然對刑事司法機構執法品質

或標準之批評或意見甚多，但真正以實證資料來證明這些批評、意見者，並不多

見。因此，本文想透過分析判決書之內容，以實證方法瞭解影響妨害性自主案件

量刑之因素。此外，新法將某些手段不同的犯罪，設計了相同的法定刑，例如：

第 225條(乘機性交罪)、第 229條(詐術性交罪)、第 227條第 1項(與未滿 14歲男
女性交罪)與第 221 條(普通強制性交罪)，顯然立法機關認為這些犯罪行為的嚴重
性或對社會構成的危險性相同，若能透過分析法官實際之量刑行為，或可以協助

我們瞭解法官是否也認同這樣的立法精神。換言之，分析有罪量刑之差異，可以

瞭解觸犯相同法條個別案件刑罰之一致性；而分析量刑影響因素，則可以協助我

們檢驗法官量刑時的基準與相對落差。 

二、研究目的 

本文自 91年 8月 1日起開始，歷經 1年時間，收集了 88年 4月 21日刑法妨
害性自主罪章修法起，至 89年 4月 31日止 1年內發生、且在本文研究結束(92年
6 月前)終審判決確定的妨害性自主案件判決書共 677 件，利用統計方法來分析這
些案件中有罪判決的量刑結果，希望達成之具體目的為： 

1. 修法後發生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的判決確定結果與量刑結果。 
2. 分析修法後影響妨害性自主案件有罪判決量刑的因素，以及各種因素的相對重
要性。 
(1) 不同妨害性自主犯罪類型，對法官量刑之影響為何？ 
(2) 刑法規定之加重或減輕事由，對法官量刑之影響為何？ 
(3) 其他法律外因素(如被害人性別、年齡、加害人性別、年齡、城鄉差異、社
區性侵害犯罪發生率、法官性別、年資、婚姻狀況、兩性平權觀念等個人

特質)對量刑之影響為何？ 

三、過去文獻對影響妨害性自主罪量刑因素的研究 

一位美國學者曾經研究聯邦法院 48 位法官對同一類型搶劫銀行案件量刑意
見，研究發現宣告刑平均為 10多年，但部分個案最高刑度可達 18年最低刑度僅 5
年，可見類似案件由不同法官承審，造成被告量刑高低有不確定性，對被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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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極大(林吉鶴等，1992)。同時，法官一旦量刑失當，常會影響刑罰促使犯罪人
再社會化的功能，甚至反而助長犯罪14(蘇俊雄，1999：169)。而妨害性自主犯罪特
質係高度侵害被害人法益，相較於其他犯罪類型，被害人對被告刑度之感受甚高，

如法官量刑刑度未能給予被告相當大的痛苦，對被害人甚難產生撫慰及保護之效

果，而若欲達成前述目的，則似以被告為社會期待目的之祭品，侵害被告權益(司
法院，1999：227)。故本文欲分析修法後法官審理妨害性案件量刑的實況與影響因
素。 

1928年以來，約 70多年間英、美、加等國犯罪學、社會學以及法律學界對影
響判決結果(特別是量刑問題)之因素，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Eugen et. 
al.，2000)。主要的研究議題從法院內的非正式規範和習慣(Sudnow，1965； Blumberg 
1967； Rosett and Cressey，1976； Eisenstein and Jacob，1977)、判決的決策與裁
量過程(McDonld，1979； Emerson，1983； Padgett，1985； Nordulli et al.，1985； 
Farrell and Holmes，1991)、認罪協商過程與結果(Church，1976； Heumann，1978； 
Maynard 1984、1988)到法院內的組織或環境關係(Levin，1977； Clear et al.，1978； 
Altheide，1992)都有。 
另外一派新興重要的研究議題則是有關量刑參考基準(sentencing guideline)對

判決結果的影響。美國有鑑於各州法律規範不同、法官裁量權較大，造成量刑結

果差異過大，已經有一些州如明尼蘇達州、華盛頓州、賓州、佛羅里達州等制訂

了量刑參考基準，提供法官量刑時參考。量刑參考基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連同法院所在之社區、法院內部組織等因素對於法官量刑決策，均可能產生深遠

影響，因此也吸引了許多學者從事相關研究(Savelsberg，1992； Ulmer，1997)。 
相對地，台灣對法院判決或法官心證方面的論述、研究與應用，文獻上多半

以學理的角度，提出司法審理上組織、專業化、程序技術上的改革建議(施慧玲，
1998；李茂生，1998；林端，1998；高金桂，1998)，也有學者專家曾經列出刑罰
裁量不一致的因素(曹金山，1986；蔡墩銘，1978)，或以刑罰學原理說明量刑的意
義與影響因素(林山田，1992，吳景芳，1997)，這些研究對於審理之「應然面」討
論甚為深入，可以協助理論建構與修法方向，但法律「實然面」部份，仍須更多

實證研究加以補充。不論我國、或英、美、加等國文獻，均缺乏直接以性侵害、

強暴、或是妨害性自主罪為主題進行之影響量刑結果之研究。 
英、美、加等國對量刑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有兩種：一種藉由實證資料、

                                                 
14 譬如：少年犯或竊盜犯的自由刑之使用常使初犯犯罪人因入獄而學習惡習或提升犯罪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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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方法來佐證研究議題；另一種則以民俗學、田野觀察或多樣方法進行研究，

在分析時則結合法學與行為科學觀點分析影響量刑的因素。至於被研究之犯罪類

型，主要以少年違法事件、暴力犯罪居多，但最近 20年有關家事案件，如離婚時
子女監護權、財產問題、兒童受虐案件，或白領犯罪(Hagan，1980； Wheeler，1982、
1988)、經濟犯罪等(Wang，2002)，也被學者以單一議題方式深入研究。台灣的研
究則多以刑罰學、刑事法學、刑事政策觀點加以探究(林山田，1992；蔡墩銘，1978；
吳景芳，1997)。本文以下先討論這些觀點對量刑的看法，再討論行為科學如何分
析影響量刑的因素。 
刑罰學學者通常將量刑原則分為幾類：罪責原則、人道原則、平等原則、再

社會化原則和必要性原則(林山田，1992；司法院，1999：227)。罪責原則具體實
踐在刑法第 57條各款事由，其內涵有二：罪責為刑法之前提，無責任即無刑罰(吳
景芳，1997)，亦即行為人具有可責性，國家方以非價值判斷譴責行為人之不法行
為；另一內涵則是刑罰須與罪責相當之比例或衡平原則，一方面保障行為人權利

不受超越其罪責程度之干預與剝奪，另一方面使行為人及社會大眾均有「罪有應

得」之法感，使刑罰達到刑事政策之功能，成為抗制犯罪最有效之工具(林山田，
1992)。人道原則之內涵乃在保護人性尊嚴，並禁止以人當作達成刑罰目的之工具，
亦即犯罪人不可當作警戒他人目的的手段加以利用。平等原則是國家行使刑罰

權，不可因被告之社會階級、性別、黨派、宗教等而有差異(司法院，1999)。再社
會化原則係指刑罰權界限與行使應以犯罪人再社會化的需要為原則，刑罰之宣判

與執行應能作為犯罪人再社會化之手段。最後，必要性原則是指法官在量刑時，

乃係對被告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及財產之侵害，故量刑時，在妥當性原則

的前提下，選擇對被告侵害最小的刑罰。若超越必要性之刑罰，縱然一時滿足了

情緒正義之要求，符合民眾的期待，但社會可能要付出更多的社會成本(阮文泉，
1991：26)15。 

法官量刑時，有以上原則可以遵循，但也有學者指出我國的量刑理論尚未發

達、量刑原則缺乏實證上的規範體系，因此量刑歧異仍是我國刑事審判上的一個

嚴重問題(蘇俊雄，1999：169)。學者指出 1996年以來，量刑法則的問題陸續在最
高法院的判決中受到重視(如：85 年台上字第 2446 號判決、86 年台上字第 3763

                                                 
15 例如：過去刑法 223條強姦殺人罪、懲治盜匪條例第 2 (8) 條搶劫強姦罪法定刑為唯一死刑，將
使被害人處於更危險之境地。犯罪人原無意殺害被害人，但考慮法定刑度相同，殺害被害人可

使其犯罪行為不易被發覺，自易選擇殺害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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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判決、86 年台上字第 7655 號判決等)，判例中提出量刑必須符合所適用法律授
權之目的，並受法律秩序的理念、法感情及慣例所規範，尤其是違反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時，得認係濫用裁量權而為違法。換言之，最高法院認為法官的量刑權

是一種「受法律拘束的裁量原則」，並依此作為量刑的審級控制基準，但是所謂「量

刑法則」，缺乏實證上的規範體系；「法律秩序的理念」內涵為何，也將因法官的

理念、價值觀、法學教育背景的不同而異，自由裁量的界限仍難有客觀的解答，

檢視的可能性亦增加困難(蘇俊雄，1999)。 
既然檢視量刑之抽樣原理原則在審判實務的實踐仍有困難，分析現況的「實

然面」，或許可以從實證上提供未來建立量刑規範體系的基礎。 
企圖以實證資料來分析法官量刑的「實然面」時，必須先討論哪些因素會影

響法官的量刑行為？雖然法官在法庭內進行獨立審判，量刑時必然要受到法定刑

度範圍，以及其他各種成文與不成文量刑原則的法律規範(如：刑法第 57 條、第
57條或量刑原則等)，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法官是人，生活在社會中，不可
能完全擺脫社會文化等對價值觀、行為的形塑，也不可能不受個人生活、教育經

驗之影響，同時，個人行為也會因身處不同地區、等級的法院組織有所調整。因

此，影響法官量刑的因素，不應僅是法律層面的影響，還應該檢視法律外的因素

(extra-legal factors)，可能對法官審理行為產生的作用。 
學者蔡墩銘曾指出法官對被告為之量刑雖係針對被告之犯罪而科處，但並非

與法官個人之世界觀或倫理觀毫無關連，所以對於影響量刑因素之檢討自然不能

只注意法律上的規定，對於「法庭上因素」(如：犯罪人人格、雙方攻防等)亦應一
併予以檢討(蔡墩銘，1978)。他進一步提出六種影響量刑的「法庭上」因素(蔡墩
銘，1978：36-38)： 

(一) 檢察官之求刑：我國檢察官論告時，應包括公訴事實、法令適用及犯罪情
狀，並再就具體量刑意見予以表示。檢察官具體表示量刑意見，縱在形式

上未必拘束法院之量刑，但因其代表國家行使追訴權，其意見自然應受法

院密切之注意，無形中對法院量刑產生影響16。 
(二) 法庭上自白：被告在法庭上或法庭外的自白，均不成為減輕其刑的原因，
但可能被法官認為被告犯罪後之態度良好，對其量刑較有利。因為法官對

有罪而始終不承認之被告多少懷有反感，對於勇於承認自己罪行之被告，

認為其有改善希望，可能產生從輕量刑的結果。 

                                                 
16 各國實例，對於檢察官之求刑，法院多予以重視，但其量刑會稍輕於檢察官之求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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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告在法庭上堅不承認：與被告在法庭上自白相反，被告在證明其犯罪之
確實證據歷歷在目的情況下，仍堅持不承認，否認到底，此種態度可能被

法官視為有意掩蓋且不誠實，一旦法官認定被告有罪，可能為不利被告之

量刑。 
(四) 已發覺之餘罪：被告所犯之數罪可能有的被起訴，有的因缺少訴訟條件(如
告訴乃論缺乏被害人之告訴)，以致無法起訴，法院明知被告犯有數罪，卻
只能對其一罪而為審判，於是在認定其犯罪成立時，為補救起見而對於被

告被起訴之一罪，從重量處。 
(五) 保安處分之併科：保安處分可分為剝奪自由與非剝奪自由兩種，前者犯罪
人所受保安處分之執行，幾無異於刑罰，亦延遲被告返回自由社會之時間，

因為對於被告並宣告保安處分者，為避免過分不利於被告，法院不免對被

告所科處之自由刑從輕論處，以為補償。另一方面，若被告雖科以刑罰，

但同時宣告緩刑，法官如認為對於被告再社會上之自由有予以限制之必

要，或對被告惡性是否消滅仍有懷疑，應與以監視時，可能付以不剝奪自

由之保安處分宣告。 
(六) 羈押期間：羈押期間折抵自由刑或罰金，對於被告頗為有利，但為避免羈
押期間無法全部折抵宣告刑，法官對於有罪被告量刑時，每每注意被告已

經被羈押之時間，俾使宣告刑之刑期超過羈押期間獲致少與羈押期間同一。 
蔡墩銘認為前述 6 項因素多未見於刑法規定量刑標準內，但卻為法官

所重視，因此不免發生偏差，無法使被告獲得妥當的刑罰宣告。但是綜觀

蔡文提出之 6 項「法律外」因素，第一項因素在我國實務上，檢察官鮮有
對量刑具體表示意見，通常僅要求法院對有罪被告科以適當刑罰，即抽象

表示量刑之意見而已。抽象的量刑意見，縱然對法官量刑有所影響，但因

為無法從起訴書或判決書獲知具體的資料，無法進行實證分析。第 4、5、6
項，因為為法官內心活動，通常不會被記載在判決書中，也無法進行實證

分析。相對地，第 2、3項因素比較容易從判決書寫書敘述中獲知，較容易
納入實證分析中。 

雖說蔡墩銘教授之見解，提出至今已有 20幾年之歷史，前述各項因素
並不合乎目前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修正與改革方向，但對進行影響量刑因素

之研究時，仍有其參考之歷史價值。 
另一位學者曹金生也指出 6種影響我國法官量刑不一的因素(曹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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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9-10)： 
(一) 法院因素：不同法院有其不同的傳統，各該法院中前任法官在刑罰裁量標
準上對後任法官之影響，形成一個蕭規曹隨之法院裁量傳統。換言之，為

數不少法官是運用法庭多年來一任接一任形成之不成文之「量刑表」而從

事本身之刑罰裁量工作。 
(二) 行為人(被告)因素：包括被告知外型、舉止、談吐、態度等也會影響刑罰裁
量，如長得令人生厭，言行舉止粗俗，對於法官訊問漫不經心、甚或出言

不遜，常會使法官為較重之量刑。另外，被告之犯罪紀錄、學識、社會地

位及影響力，亦常影響法官之刑罰裁量。 
(三) 被告家庭因素：被告隨案移送卷內所附之被告素行調查表、詳載家庭背景
及素行資料，常成為法官刑罰裁量的參酌事由。 

(四) 社會輿論因素：若刑事案件具有爭議性或轟動性，案發時報章雜誌會做詳
細報導或評論，報導中記者或評論者個人之主觀價值，在無形中形成輿論

壓力，由於偏聽的結果，也可以能影響法官的刑罰裁量。 
(五) 外來之干涉因素：人情關說或上級有意或無意之「關切」，若遇意志不堅定、
毫無原則，生怕無法升官之法官，難免見風轉舵，形成偏頗之刑罰裁量。 

(六) 法官本身因素：法官因為所受教育、價值體系、法律實務經驗、對於某些
犯罪之主觀見解、個人生活經驗、性格、健康狀況、工作負擔等不同，造

成無法非常理智地遵行量刑原則或刑法理論從事刑罰裁量工作。 
曹文 6種因素中第 6項，在蘇俊雄的論文中也曾提出相似的看法(蘇俊

雄，1999：168)，與英、美、加等國文獻使用之法律外因素概念較為接近，
尤其是曹文提及之法院因素、被告因素、社會輿論因素和法官本身因素，

在英、美、加等國不但已有概念的提出，且已累積了數十年的實證研究成

果(Hagan and Bumiller，1983；Myers and Talarico，1988；Ulmer and Kramer，
1996)。 

另一位學者林吉鶴則將刑法第 57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規定稱為
法定因子，其餘未在刑法第 57 條所列者均為法定因子外考量(林吉鶴等，
1992)，但此文未具體指出法定因子外考量之來源。此外，司法院一份強姦
犯罪類型量刑分析報告中，以 1999年最高法院判決之強姦犯罪為對象，將
影響量刑的因素限定在法定條文內，包括刑法第 57、59、18、19、26、47、
56、62、63條等 9條文(司法院，1999)，但此應均屬於法律因素，該報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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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載其他可能影響法官量刑的「法律外」因素或「法定因子外考量」。 
綜合前述學者或研究報告的看法，我們可以將影響法官量刑因素分為

兩大類：法律因素與法律外因素，以妨害性自主犯罪而言，前者係指法律

規定因素，亦即除指妨害性自主罪章中各條之法定刑規範外，尚有刑法對

一般犯罪科刑之規定，如第 57條科刑應審酌之規定，以及刑法總則罪刑加
重、減免事由等相關規定，後者則指未於刑法中規定之因素者。因為法律

外因素範圍甚廣，本文將僅分析可能對妨害性自主罪量刑產生影響的因

素。以下將分為法律與法律外因素對妨害性主案件量刑影響分別討論之17。 
(一) 法律因素 

1. 妨害性自主犯罪類型及其嚴重性對量刑的影響 
不論是哪一種法律體系或社會體系，法官在量刑時，一定會考量犯

罪類型、犯罪嚴重性，以及加害人的前科紀錄。在成文法系國家，這些

因素會被明文列入相關法律中，即使在不成文法系國家，考量這些因素

也是慣例，從英、美、加等西方國家 80年代以後的進行的相關研究，幾
乎均會將法律因素納入分析的因素中，而研究結果也常被發現具有明顯

影響力可以證明。 
三種變項對判決之影響，在理論或實務上並無疑問，但如何測量(或

分類)犯罪類型或嚴重性，不同研究則有不同的作法。過去多數的研究將
犯罪類型粗分為數類(如暴力、財產、毒品等類別)，或將犯罪嚴重性分
為「輕」、「中」、「重」等程度，或將前科紀錄用二分法分為「有」或「無」，

因為對於犯罪類型、嚴重性、前科類型分類過於粗略，也引起現在學者

的批評，認為影響審判的因素非常複雜，若無法很精準地控制相關的法

律因素，將會使得研究結果不正確，也不能確定其他因素對判決結果的

                                                 
17 英、美、加等國文獻將影響審判的因素分類，在我國是否具有可對照性，不無文化、制度上之
差異性。譬如：法律因素中，「犯罪嚴重性」較接近刑法第 57條中科刑應注意事項的「犯罪所
生之危險或損害」，至於，「前科」則與刑法第 47條累犯加重本刑二分之一的規定相似。但是，
英、美、加等國認為教育程度、社會經濟地位等應歸屬「法律外因素」，卻可在我國刑法第 57
條之「犯罪人平日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等找到相對應的規範；除此之外，第 57條還有
「犯罪動機、犯罪目的、犯罪所受刺激、犯罪手段、與被害人平日關係、犯後態度」等科刑考

量因素之法定規定。該條文之前提甚至開宗明義說明法官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該條文

之用語幾乎概括式地賦予法官審酌「所有可能因素」，而此「所有可能因素」幾乎都可以符合廣

義的「法定因素」或「法律因素」。換言之，許多英、美、加等國研究中認為是「法律外因素」，

如加害人或被害人特徵等，在台灣都不能稱為「法律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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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是否真實的存在。另一種相對比較精確的分類方法，則是將犯罪嚴

重性以法定刑上限為區分標準，按法定刑上限理論上，在立法時已經衡

量過該犯罪類型對於被害人自由權利之侵害程度，故可以用來作為區分

各種犯罪類型嚴重性的客觀分類標準。 
本文研究目標為妨害性自主罪，因此犯罪類型的差異已經縮小。但

即使如此，妨害性自主罪從第 221條至第 229條各類妨害性自主案件之
細部類型與犯罪嚴重性仍有差異。因此即使是分析同一罪章之犯行，其

犯罪嚴重性仍需加以區別。有的學者將性侵害犯罪行為分為姦淫(或性
交)，以及猥褻兩類，將行為的態樣分為強制、合意、權勢或乘機 3類(劉
邦繡，2001)，有的學者認為妨害性自主罪有 3種基本類型：強制性交或
猥褻、乘機性交或猥褻、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許玉秀，2003)，這樣的
分類雖然在類型學上非常清楚，且具有互斥性，但是無法區分各種類型

的嚴重程度，譬如：第 221條第 1項普通強制性交罪的法定刑上限是 10
年，第 222條第 1項加重強制性交法定刑上限為無期徒刑，兩種案類嚴
重性差異甚大，又如，同樣為對幼年男女合意之性交罪，對 14歲以下者
其法定刑上限為 10年(第 227條第 1項)，對 14－16歲以下者法定刑上
限則為 7 年(第 227 條第 3 項)。是以為了掌握各種妨害性自主犯罪樣態
之法定刑嚴重性差異，本文將以本罪章第 221條至第 229條之法定刑上
限作為犯罪類型與犯罪嚴重性之代表。 

2. 量刑時需考慮之一般犯罪共通之其他法定因素 
我國刑法除了規範各種犯罪類型的構成要件和法定刑範圍外，在總

則部分對罪刑之加重與減免事也有規定。在加重部分，大概有下列幾種

情形(吳景芳，1996；蔡墩銘，1978；司法院，1999)： 
(1) 連續犯(刑法第 56條)。 
(2) 累犯(刑法第 47條)。 
(3) 罰金刑之加重(刑法第 58條)。 
在減輕方面，則有： 
(1) 不知法律(刑法第 16條前段)。 
(2) 18歲以下、80歲以上人犯罪之行為(刑法第 18條)。 
(3) 心神喪失、精神耗弱(刑法第 19九條)。 
(4) 瘖啞人行為(刑法第 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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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過當防衛(刑法第 23條但書)。 
(6) 過當避難(刑法第 24條第 1項但書)。 
(7) 普通未遂犯(刑法第 26條前段)。 
(8) 不能未遂(刑法第 26條但書)。 
(9) 中止未遂(刑法第 27條)。 
(10) 從犯(刑法第 30條)。 
(11) 情可憫恕(刑法第 59條)。 
(12) 以加重或減輕後之酌減(刑法第 60條)。 
(13) 自首(刑法第 62條)。 
(14) 未滿 18歲或滿 80歲之人，犯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刑法第 63條)。 

在上述加重或減輕事由中，除防衛過當(刑法第 23 條)、避難過當(刑法第 24
條第 1項但書)，以及罰金刑之加重(刑法第 58條)較不適用於妨害性自主案件的特
性外，其餘均可能成為在審理妨害性自主犯罪做成判決時，法官量刑時所考慮的

因素。 
此外，刑法第 57條則規定了法官在量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以作為法官在科刑

時之標準。該條文規定如下： 
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1. 犯罪之動機。 
2. 犯罪之目的。 
3. 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4. 犯罪之手段。 
5. 犯人之生活狀況。 
6. 犯人之品行。 
7. 犯人之智識程度。 
8. 犯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 
9.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10. 犯罪後之態度。 
此條文是我國法官在審理各種案件(自然也涵蓋了妨害性自主罪)具體科刑

時，必須遵守的一般原則。所以，進行影響妨害性自主罪量刑結果因素之分析，

也必須納入這些因素一併考量。但本文觀察妨害性自主案件過去之判決書所記載

之犯罪動機、目的，幾乎均為「滿足性慾」，這顯示法官認為妨害性自主罪章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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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或猥褻行為主要差異並非來自動機、目的，而在於構成要件、手段、結果、加

害人、被害人等其他之差異。 
(二) 法律外因素 

一般而言，審判所秉持之最基本原則是公平、公正，也就是說，不論

加害人、被害人是誰，或審理的法官是誰，或所處社群或團體的價值為何，

相似的犯罪行為、相當的嚴重程度應該獲得相似的刑罰。在這個前提下，

很多研究首先把焦點放在加害人、被害人的身份背景上，研究如加害人、

被害人的族群、性別、年齡、社會經濟地位、地區、定罪方式等因素對於

判決結果的影響，這些因素也被稱為「法律外的因素」(Hagan and Bumiller 
1983； Myers and Talarico 1988)。亦即，當前科紀錄相同、犯罪行為相同
時，加害人會因為為性別、種族、年齡之差異，獲得不同的刑罰，如女性、

白人、老人通常獲得的刑罰較輕，此表示法官量刑時法律外因素也被考量

在內。 
法定因素對法官量刑有最重要的影響，但法官決策過程不是僅對著刑

法法典生出、也不是坐在辦公室或審判庭上對著牆壁或空氣想像出來的，

它必然要發生在一定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s)與關係(social relations)
中。作為一個「社會人」，法官不是孤獨的原子，必須存在於社會中，也

要用他人來關照自我，亦即個人想法的產生必須放在個人與他人中看待，

必須看別人如何看待自己(林端，1999)。因此，如同所有人類其他社會行
為一樣(陳光中等譯，1995；王振寰，2003)，量刑決策一樣會受到社會脈
絡(如：法官所處之社區價值觀等)，以及社會關係(如：參與審判者、所扮
演之社會角色等)之影響。在此前提下，參與者是誰、他們的社會角色、法
官所處的社區價值、法院組織等都是讓法官知道如何看待或關照自我決定

的「他人」。換言之，社會關係提供了「角色」之參考軸線，社會脈絡提

供了「規範」參考軸線，兩軸線交互作用出法官的審判決策行為。 
此外，哈佛大學法律社會學者 D. Black曾經提出一套解釋與預測法律

行為的理論，他認為會影響法官、檢察官、警官等執法行為因素，可以分

為幾個面向：第一是水平面向，也就是兩造之社會關係遠近；第二是垂直

面向，也就是兩造之社會地位、財富之差距；第三是文化面向，係指社區

的生活型態與價值觀；第四是組織面向，意指兩造或一方若是以組織身份

進入司法時，所受到的待遇或與個人不同；第五是規範面向，也就是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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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其他社控制力量強弱，如家庭、學校、宗教、組織等，也會影響執法

人員的執法行為(Black, 1989：11)。總的來看，Black的理論核心有 3個：
社會關係(含垂直與水平層面)、規範(含文化與組織)，以及社會控制。 
將理論轉化為審理妨害性自主案件實務時，做成判決結果之第 1條軸

線係由法官、被害人、加害人 3個核心參與者共同拉出角色軸線，他們所
表現出來的社會角色與互動(如：女法官審理男對男的性侵害犯罪、女法官
審理成人對兒童少年的性侵害犯罪、男法官審理有正當職業對風塵女子之

性侵害犯罪….等，其中涉及了性別、年齡、社會階級等社會角色)，以及
被害人與加害人的平日關係(如：父親對女兒的亂倫性侵害犯罪、長官對屬
下的權勢性侵害犯罪、兩小無猜之合意性侵害犯罪等)構成了法官判決決策
背後的「社會關係」參考架構；而規範軸線則表現在社會對妨害性自主案

件的看法(如：城鄉差異可能使居民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被害人之價值判
斷，治安較差地區可能會形成嚴刑重罰的思維)，也是法官判決決策背後的
「社會脈絡」參考架構。 
綜合上述討論，法官做成判決決策時，可能受到的法律外因素包括：

被害人因素、加害人因素、兩造關係、法官因素和社區規範等 5項，再加
上法律因素一併考量，則可分為 6項影響因素。但我們在進行實證分析時，
必須選擇具體指標來代表前述 6項概念，在選擇指標時，我們考量的是與
性侵害犯罪特性有關者18。譬如：法律因素中，除刑法第 57、59條等科刑
相關規定外，妨害性自主罪章中之犯罪類型與嚴重性(或法定刑規定)，自
然會影響該類犯罪之量刑結果。 
法律外因素中，在當事人方面，本文認為對此類犯罪審理影響最大者

為兩造之性別、年齡、社會階級19、平日關係，理由是這些條件可以結構

出一個「常態」性行為或違反「公序良俗」的刻板印象。違法的性行為(即

                                                 
18 在所有法律外因素中被學者研究最多，也是英、美、加等國學者眾人最為關切者首推族裔，其
次為社會階級，其餘常見的有性別、年齡、家庭結構，以及法院所在的區域位置等。有約一半

的實證研究顯示個人所屬的弱勢團體特質多少會對加害人最後所獲得的判決結果產生影響，但

約有另一半則指出兩者的關係並不顯著。至於年齡和性別方面，當控制了法律因素之後，年齡

與性別因素不會影響判決結果﹙Hagan，1974﹚。但這些研究均未以特定犯罪類型為研究對象。 
19 定義社會階級的概念，不論是教育程度、收入、職業，或族群都是社會學家常使用的有效指標
（陳光中等譯，1995；王振寰等，2003）。國外文獻大量集中於研究種族對判決結果的影響，但
就我國之妨害性自主犯罪而言，此類案件加害人或被害人的族群差異非常不明顯，因此這部份

因素對法官判決時可能產生的影響較小，故不納入本文之分析架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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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某種程度了複製文化對合法性行為的刻板印象，譬如：「正常」
的合法性行為應該是男對女、成年人對成年人、男女年齡相若、社會地位

相當(或男高於女)、熟識、男女朋友或配偶間(絕對不能觸犯近親亂倫禁
忌)，若性侵害犯罪行為違反了這種合法的「常態」形式或所謂的「公序良
俗」，可能會使社會更不能容忍，遭致法官更為嚴厲的量刑結果。 
在法官個人特質方面，本文選擇了性別、婚姻狀況、年資、教育背景、

兩性觀念、個人或親友之性侵害被害經驗，因為性別、婚姻狀況、兩性觀

念會影響對性行為看法與對性侵害犯罪的容忍度。過去的研究顯示在觸犯

相同的犯罪行為時，女性成人犯比男性獲得的刑罰更輕(Steffensmeier et 
al.，1993； Bickle and Peterson，1991；Daly，1987；Kruttschnitt and Green，
1984；周愫嫻，1998)。有的學者將之解釋為，男性法官比例遠高於女性，
因此法院也是一個具有父權想法的地方，基於對女性的刻板印象，通常會

認為女性的危害性不如男性，且將女性或母親送進監獄，社會需要付出更

大的成本，因此女性會獲得比較輕的刑罰(Daly，1987；Albonetti，1991； 
Farrell and Holmes，1991)。而未具兩性平權觀念之法官，解釋與適用法條
可能落於法意識之後，仍然將妨害性自主犯罪的部分或完全責任歸罪於被

害人，而輕判被告。 
另一方面，法官的教育背景、年資也反映了他們價值觀與成長時代，

至於對性侵害犯罪嚴重性的看法，以及個人或親友的性侵害被害經驗則更

直接的影響法官對此類犯罪的好惡感覺。 
在此，本文應特別說明法官教育背景對判決結果之影響。一路接受法

律專業訓練養成之法官，與曾有其他專業教育背景(如自然、人文、社會科
學等)之法官其學術場域執著與「唯法主義」重視程度可能不同，量刑時的
考量重點亦可能有所差異。曾有學者說：「過去台灣社會的司法制度不上

軌道，其實是法律人與非法律人共同的錯誤所致。過去，司法系統給人高

高在上、保守權威的印象，在民主化的浪潮下，顯然這種自行其事的封閉

運作已被打破，在多元的社會中，各社會系統擁有相對的自主性，司法系

統與其他系統共同存在且相互依賴，司法系統如果一味「自我指涉」、「自

我再製」，忽略「自我指涉」其實是與「他我指涉」同時存在的話，久而

久之，互賴的默契會被破壞 ，司法系統便無法順利運作下去。」(林端，
1999：16)。同時，2001 年司法院邀請產業界參與司法改革座談會中，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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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與會者提出現在司法官年齡普遍較輕，社會經驗不足，其判決常與社會

脫節，並建請多增加訓練司法官的社會歷練，不要只著重其法學訓練20。

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認為「台灣司法界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法官採用考試制

度，法學院學生畢業後只要通過考試便能成為法官。這種制度使法學院學

生成為考試機器，一上大學就進補習班，為考試而唸書，沒有較實質的法

學素養同時和法官實際審案工作脫節。這些通過考試成為法官的年輕法官

由於缺乏社會經驗，對日趨複雜案件的審判造成極大的問題。」21司法院

院長翁岳生也說：「現在許多考試通過即擔任法官的年紀太年輕，有的根

本沒結過婚，即要審理離婚案件，經驗和閱歷都欠缺，外界難免質疑法官

的判定能力。」22換言之，法學院或法學研究所畢業即通過考試，擔任司

法官，又長期處於純司法系統中，缺乏社會經驗，若不主動接觸真實社會

的實然面，或與其他學術領域進行對話，解釋和適用法條可能脫離社會脈

絡和變遷的腳步，審判結果難免受到社會質疑，或然與社會期待形成落

差。23 
最後，在社區規範方面，本文選擇了各該終審法院所在地妨害性自主

案件發生率和城鄉差異(以該地人口數為代表)，亦即當一地之妨害性自主
犯罪發生率高時，法官可能傾向用「嚴刑重罰」的方式來嚇阻該類犯罪繼

續發生(許春金，2002)24；同時，該地人口數愈高，愈趨向城市特性，居民

流動性、匿名性高，非正式社會控制弱，法官也會比較傾向以正式法律控

制或嚴刑重罰來嚇阻犯罪(Black，1989)。 

四、研究設計 

(一) 研究範圍 
1. 觸犯法條 

                                                 
20 參閱司法院網站 www.moj.gov.tw，「司法院九十年度邀請產業界參與司法改革座談會建議事項本
院辦理情形表」第 3點。 

21 參閱網站 www.taiwancenter.com/sdtca/index.html/周信結報導「台灣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南加及
聖地牙哥訪問後記」。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 

22 見翁岳生於 2002年與考試院長姚嘉文一同至台北大學演講稿。 
23 司法院已經研擬地院實施合議庭，以三位法官的意見取代一人審理，避免法官因年紀太輕，社
會經驗不足，造成審判與實務脫節之問題，用意也在此。 

24 許春金（2002）在該文中指出民眾對治安好壞觀感、被害恐懼與贊成死刑高度相關。換言之，
民眾感覺治安不好，犯罪被害恐懼高，愈贊成以嚴刑重罰來嚇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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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範圍為違反刑法第 221條至 229條之犯罪行為，以及同法第 332
條第 2項第 2款強盜強制性交結合、第 334條第 1項第 2款海盜強制性
交結合、第 348條第 2項第 1款擄人勒贖強制性交結合等 3種結合犯罪。 

2. 分析案件之時間點 
囿於有限的研究經費、研究時間與人力，本文分析之案件係以民國

88年 4月 21日(第 16章修正條文生效日)起 1年內(89年 4月 30日)所發
生，並至研究期限內終審判決確定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為限25。 

3. 排除之案件 
本文以全國加害人為 18歲以上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為主，不包含未成

年犯罪人之案件。並排除同一案件多位加害人或多位被害人者，理由是

多位加害人之量刑，法官如何考量其刑度配比，從判決書或其他文件中

無法獲知；至於多位被害人的案件，加害人獲得之刑度究竟受到哪一位

被害人特徵之影響，或影響之強度，也無法對比，故也不列入比較中。

此外，本文分析也因訴訟程序不同，排除涉及陸海空軍特別刑法之案件 
(二) 研究資料來源 
本文資料來源，可分 3部分： 
1. 判決書、被害人資料部分 

本文使用的量化資料係來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局「刑案知識庫」與

「刑案記錄資訊系統」(後者可查詢被害人資料)，研究人員自 92年 1月
起到 92年 6月間時間，經過該局准許，前往資訊室調閱、抄錄妨害性自
主案件之移送書、起訴書、終審判決書、加害人檔案與被害人檔案等資

料。案件搜尋的關鍵字為「強制性交」、「強姦殺人」、「強姦猥褻殺人」、

「強姦猥褻重傷」、「強制猥褻」、「妨害性自主罪」、「性侵害防治法」等

7 個，交互檢索，並剔除重複與超出本文範圍之法條者。部分判決書因
刑事局資料庫登錄缺漏案件，本文也透過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盡量補

足。 
2. 法官資料部分 

承審法官之個人性別、年資、教育背景、兩性觀念等資料，本文先

根據前列搜尋到之案件終審判決書，抄錄該判決書上記載之主審法官名

字，共 317位，由研究人員自行設計問卷，採用郵寄方式，分別請各該

                                                 
25 刑法施行法第 9之 2條﹙過渡條款﹚規定：「刑法第 224條、第 224條之罪，於中華民國 89年

12月 31日前適用 88年 3月 30日修正施行前之刑法第 236條告訴乃論之規定。」故讀者對本文
分析之第 221條與第 224條結果，應注意可能漏失的未提起告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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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回答問卷，並寄回。因部分法官工作異動，故函請司法院人事室協

助查詢各該法官目前是否仍然在職，或目前工作地點。研究人員自 92
年 3月起到 92年 5月份 2個月期間，共針對 317位法官發出兩次問卷，
第 1次回收 96份問卷，第 2次回收 31份問卷，總計有 127位法官填答
問卷，回收率為 40％。此 127位法官共審理了本文案件中的 248件。本
文回收問卷資料後，將法官個人資料與其審理案件進行配對，便可以分

析法官個人特徵對其審理該案結果之影響。 
3. 社區資料部分 

依據本文設計，社區資料需有法院所在縣市人口數代表城鄉差異，

並計算該地之性侵害犯罪案件發生率。法院所在縣市人口數係取自 1999
年度內政部出版之台閩人口統計，而性侵害犯罪案件發生率，乃取自警

政署刑事局出版之台閩刑案統計，1999年各縣市發生的性侵害案件數，
並除以該地該年之總人口數，換算為百分比代表。 

(三) 影響量刑因素之分析架構 
根據前述討論之影響妨害性自主案件因素，本文設計之分析架構圖與

使用之測量指標如下圖所示。 
 
 
 
 
 
 
 
 
 
 
 
 
 

圖 3-1：本文量刑因素之分析架構 

犯罪類型與嚴重性（法定刑上限）

既遂與否

刑法第 57條科刑規定 
1. 犯罪之手段（使用武器與強制手段） 
2. 加害人之生活狀況、品行（前科） 
3. 加害人智識程度（教育程度） 
4. 加害人犯後態度（悔意） 
5. 犯人與被害人之平日關係（陌生人或親屬友人） 
6. 犯罪所生之危險與損害（被害人受傷程度） 

刑法其他相關加重及減輕規定 
1. 連續犯、累犯 
2. 加害人精神狀況 

終局刑度（月） 

法律外因素 
1. 加、被害人性別、年齡 
2. 加、被害人教育程度差異 
3. 加、被害人之年齡差(絕對值) 
4. 法官性別、年資、教育背景、婚姻狀況、兩性平權觀念、
直接或間接被害經驗 

5. 承審法院之城鄉差異、妨害性自主案件發生率 



妨害性自主罪量刑之實證研究 

41 

前述分析架構圖中的各個變項(variables)定義與分類說明如下：  

1. 依變項 
有罪案件加害人終局刑度，以月為單位。 

2. 自變項 
(1) 犯罪類型及嚴重性 

本文有關犯罪類型係以觸犯法條為區分標準，至於該犯罪類型之嚴重

性，係以觸犯法條之法定最高刑期為標準。 
但由於刑法對於未遂犯之處罰規定，依刑法第 26 條「得按既遂犯之

情形減輕之」規定給予減輕刑罰，故未遂犯之法定刑以既遂犯規定為準，

但增加一個辨識碼，可以區別該案為未遂(以 1 為代表)或既遂(以 0 為代
表)。 
又由於本文研究對象為 18 歲以上成人犯，也不擬探討多個加害人或

多個被害人之情形，故在考慮法律因素酌減或加重因素時，不會出現如 18
歲以下、80歲以上人犯罪之行為(刑法第 18條)、從犯(刑法第 30條)、或
是未滿 18歲或滿 80歲之人，犯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刑法第 63條)之減
輕事由的適用問題，是以分析時，將排除不適用之條文。 

(2) 刑法第 57條之科刑規定 
根據刑法第 57 條規定，科刑時應考慮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

受之刺激、犯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加害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

係、犯罪所生之危險與損害及犯後態度等因素。 
對於犯罪手段方面，本文以加害人是否有使用武器(0＝無，1＝有)及

是否對被害人施以多項強制手段以達成犯罪目的(0＝無，1＝有)兩變項相
加來代表犯罪手段的殘酷性。相加之後，總分若等於 0分者，表示僅使用
一項強制手段且未使用武器；得分為 1分者代表使用多項強制手段或曾經
使用武器達成犯罪目的；得分為 2者，代表加害人不但使用武器，且同時
使用多項強制力來達成犯罪目的。 
至於加害人之生活狀況與品行考量上，本文以加害人之前科記錄來表

示。0表示無前科，1表示曾有各種犯罪類型之前科(不論為性侵害前科或
是與性侵害無關之前科均包含在內)。 
加害人智識程度方面，本文以加害人教育程度代表之。教育程度依照

不識字、小學、國中、高中職、大專、研究所以上等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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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人犯後態度方面，本文將加害人是否與被害人達成和解(0＝沒
有；1＝有)，與加害人是否坦承不諱(0＝否；1＝是)兩變項相加，得分為 0
分者，代表未曾和解也否認犯案；得分為 1分者，代表曾經和解或坦承不
諱；得分為 2分者，代表兩造達成和解且加害人坦承犯案不諱。 
在測量加害人與被害人之平日關係時，本文將兩造關係分為陌生人、

熟識者、與親屬 3種。 
犯罪所生危險及損害，本文則以被害人除性器官以外的身體受傷狀況

表示之，其中，0代表被害人未受傷，1代表被害人曾受到輕傷，2代表被
害人不但受傷且達需就醫程度，3 代表被害人受傷後，達需住院程度，4
代表被害人死亡。換言之，分數愈高，被害人受傷程度愈為嚴重。 
其餘有關犯罪目的與動機方面，因為對於妨害性自主案件而言，根據

判決書紀錄幾乎均判斷為「起於淫慾」或「基於性慾」，與其他類型犯罪

動機之多樣化不同，因此本文未將犯罪動機或目的列入多變項分析之中。 
(3) 刑法其他相關加重及減輕規定 

此部分將考慮刑法總則中所有加重減輕事由之規定，包含加害人是否

為連續犯、累犯等加重量刑之因素及加害人是否情可憫恕、是否自首等等

之因素。 
根據本文從判決書之初步統計，民國 88年 4月到 89年 4月所發生之

妨害性自主案件中，量刑之加重減輕事由，有刑法第 26 條前段的一般未
遂犯、第 27條的中止未遂犯、第 19條之被害人精神狀況、第 59條之情
可憫恕等量刑之減輕事由，及同法第 56 條連續犯之加重事由情形發生，
故本文總共加入加害人精神狀況、既遂與否、情可憫恕事由、及是否為連

續犯等因素。 
在加害人之精神狀況方面，根據判決書紀錄，本文以 0 代表正常，1

代表精神狀況不正常。 
是否連續犯方面，0代表非連續犯，1代表連續犯。 
累犯部分，由於前節已經將加害人前科紀錄列入考慮，雖兩者法律定

義不同，但兩者有部分重疊之處，為避免變項間高共線性問題，不宜同時

列入多變項分析中，故本文以前科，代表加害人過去的犯罪紀錄。 
(4) 法律外因素 

法律外因素方面，本文分析時，列入被害人、加害人性別(1代表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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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2代表男對女)、被害人年齡(案發時雙方實際年齡)、兩者之年齡差，
加害人與被害人之年齡絕對差距(案發時，加害人年齡減去被害人年齡，
取其絕對值，數值愈大，代表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年齡差異愈大)進行分析。 
加、被害人教育差別程度(區分為不識字、小學、國中、高中職、大專、

研究所以上)，將加害人與被害人的教育程度相減，得分為正者，表示加
害人教育程度比被害人高，得分為負者，表示加害人教育程度比被害人低。 
法官個人特質部分，分別以 1代表男生，2代表女生。年資係以擔任

審判工作累積的時間代表。婚姻狀況分為兩類，0 代表從未結婚，1 代表
曾結婚(含結婚、離婚、喪偶等)。 
法官教育背景分為兩類，1 代表大學為法律相關科系畢業且尚未進入

研究所就讀，或大學與研究所均為法律相關系所者，為純司法專業養成之

法官，2代表大學或研究所曾就讀於非法律相關系所者(如理工醫、人文、
社會科學等)。 
法官直接或間接被害經驗，本文以「請問您或您認識的人﹙家人、親

戚、鄰居、同事、朋友﹚一生中是否曾經親身經驗性侵害犯罪？」詢問受

訪者，答案 1代表有，2代表沒有。 
測量法官的兩性平權觀念，本文以 4題來測量，分別是「男性比女性

適合念自然科學」、「女性比較適合基層、穩定的工作，男性比較適合領導

及管理工作」、「對女性而言，幸福的家庭和成功的事業是有衝突的」、「工

作能力強的女性，較不容易親近」，答案分別是 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
3同意，4非常同意，4題中，回答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較具有兩性平權
觀念；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者，較不具兩性平權觀念，本文將四題分數累

加，得分愈低者，表示愈具備兩性平權觀念，得分愈高者，表示愈不具有

兩性平權觀念。 
社區因素有兩項：第一是終審法院所在縣市之城鄉差異，本文取 88

年該縣市人口數之自然對數，人口數愈多地區，代表城市特性愈強，人口

數愈少者，代表較接近於鄉村地區。此外，終審法院所在縣市 88 年度性
侵害案件發生率則以該年各縣市性侵害案件數除以縣市人口數乘以

10,000(萬分率)，發生率愈高地區，法官可能傾向於以嚴刑重罰獲取嚇阻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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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分析結果 

一、妨害性自主案件判決結果 

本節首先說明修法後，妨害性自主案件發生與審理情況。根據表 4-1的數據，
在 88年修法後一年內發生的妨害性自主案件，總共有 1926件，至 2003年 5月為
止已經獲得不起訴處分之案件是 31%。在進入法院的案子中，6%的案件為不受理
判決，終審確定的案件，佔了 38％，兩者合起來總共為 44%。其餘仍在偵查、審
理中的案件還有 21%。 

表  4-1：案件偵、審進行階段 
 

階         段 
件  數 百  分  比 

調查中、偵查中 213 11 
不起訴處分 595 30.9 
審理中(一、二、三審、更審等) 184 9.6 
不受理判決 115 6 

地院確定(含地院更審確定) 395 20.5 
高院確定(含高院更審確定) 242 12.6 

終 審 確 

定 案 件 最高院確定(含最高院更審確定) 94 4.9 

其他(通緝中、無管轄權、撤回自訴、免訴等) 42 2.2 
資料不詳 46 2.3 
總案件數 1926 100 

表 4-2顯示妨害性自主案件已經判決確定的案件中，不受理判決佔了 14%，無
罪判決佔了 10%，有罪判決達 76%，定罪率為 7成 6。但若將不受理判決排除計算，
定罪率則可達 88%26。若我們使用當年發生案件數為分母來計算，定罪率則降低為

36%。 

                                                 
26 部份學者論文指出強姦案件的定罪率為 18%，係以有罪確定案件/地檢署受理案件計算（張錦麗，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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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案件判決確定情況 

判決確定結果 案件數(％) 本文樣本* 
有罪 645(76%) 597(3無期徒刑、2件死刑) 
無罪 86(10%) 70 

不受理判決 115(14%) -- 
總案件數 846 667 

* 本文樣本排除多對一、一對多，以及加害人為少年或已滿 80歲之案件，故少於
實際已判決確定案件數。 

 
表 4-3是妨害性自主案件終審判決有罪者之在各級法院平均審理時間，其中一

審平均所花時間為 210 日，二審平均所花時間為 89 日，三審所花時間是 36 日，
一審是二審的 2 倍多，二審則為三審的兩倍多，而平均總審理時間為 306 天。至
於各級法院判決之刑期部份，一審判決平均有期徒刑較二審判決低，前者為 36.97
月，後者為 48.13月，終審平均刑期為 36.68個月。檢察機關起訴平均需要花的時
間為 64日。 
至於無期徒刑部分，一審有 5件，而二審有 4件，終審確定有 3件。一審有 2

件死刑，而二審無加害人被判死刑之狀況，終審有 2件。 
 

表  4-3：有罪案件在各級法院之平均審理時間與量刑 

審    級 
平均審理時間(一審受理 

—確定時間(日)) 
平均刑期(月) 死刑(件) 無期徒刑(件)

一    審 210.11(145.94) 36.97(33.75) 2 5 
二    審 88.88(76.92) 48.13(39.67) 0 4 
三    審 36.15(95.36) --   
終審時間 305.85(203.10) 36.68(33.98) 2 3 

*括弧內數字為標準差。有罪案件檢察機關偵查所花平均時間為 64日(標準差 70)。 

表 4-4是無罪案件在各級法院平均審理所花時間，一審之平均審理時間為 214
日，二審為 132日，三審為 34日，而總審理之時間為 349日，約為 1年。而無罪
案件檢察官起訴需要時間為 128日。 
各級法院審理時間，個案的差異性也以一審差異最大(標準差為 156)，其次是

二審(標準差為 81)，差異較小是三審(標準差約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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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無罪案件在各級法院之平均審理時間 

平均審理時間 一審受理—確定時間(日) 

一審所花時間 213.63(156.26) 

二審所花時間 131.84(81.38) 
三審所花時間 34.33(24.83) 

終審時間 349.26(171.97) 

*括弧內數字為標準差。無罪案件檢察機關偵查所花時間為 128日(標準差為 105)。 

比之有罪判決案件，無罪案件起訴偵查時間較有罪案件長了兩倍(無罪案件平
均偵查時間為 128日，有罪案件平均偵查時間為 64日)，一審、三審時間相若，但
無罪案件在二審期間所花時間較長於有罪案件。法院受理案件到終審時間也是無

罪案件(平均需要 349日)多於有罪案件(平均需要 308日)。 
(二)影響妨害性自主罪量刑因素分析 
表 4-5 為妨害性自主犯罪終審有罪判決確定案件中被判有期徒刑之量刑狀

況。其中，最低刑期為 2個月，最高為 186個月(約等於 15年半)，平均刑期為 36.68
個月(約略 3 年)。此外，有 2 件為死刑，3 件無期徒刑。宣告刑在兩年以下者佔
55.6%，這 5成多當中有 58.6％獲得緩刑。所有被判有罪案件中，需要接收強制治
療處分者約有 3成。 

 
表  4-5：有罪確定案件之量刑情況 

終審有罪判決之量刑 數量 

最低刑期∼最高刑期 2個月∼186個月 

平均刑期 36.68個月 

宣告刑兩年以下 55.6％ 

死刑或無期徒刑 死刑 2人，無期徒刑 3人

緩刑比例(緩刑判決／2年以下有罪確定＊100) 58.6％ 

強制治療處分比例(強制治療處分／有罪判決＊100) 29.2％ 

*本表刑度計算不包含 2件死刑及 3件無期徒刑之案件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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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顯示在判決有罪案件中，以觸犯第 227條罪者最多，總共佔了約 50%，
其中與 14歲以下或 14至 16歲性交犯行者又遠超過猥褻。位居第 2位者第 222條
加重強制性交罪者，佔了 17.4%。尚未發生的案件類型有第 228條第 2項權勢猥褻、
第 229條詐術性交，以及海盜、擄人勒贖 
表 4-6則顯示在有罪判決案件類型中，除了 3件為觸犯法定刑為 10年以上有

期徒刑至死刑的第 226之 1條結合犯(1件無期徒刑，2件死刑)、第 224條第 1項
有 1件無期徒刑、與第 332條第 2項第 2款有 1件無期徒刑外，平均刑期最重的
是第 332條第 2項第 2款的強盜與性侵害結合犯，刑期為 186個月，但只有 1件
個案。其次為第 222條第 1項加重強制性交罪的 95個月，再者為是第 221條第 1
項普通強制性交罪的 59個月。 
此外，表 4-6 可觀察出法官對妨害性自主案件的量刑行為。以第 221 條第 1

項強制性交罪為例，法定刑為 3∼10年，所有案件之平均宣告刑期為 59個月(約 5
年)，低於法定刑中間值；再以第 222 條第 1 項加重強制性交罪為例，法定刑為 7
年至無期徒刑，實際上平均宣告刑為 95 個月(近 8 年)，偏向法定刑下限；或者是
第 224條強制猥褻罪，法定刑為 6月∼5年，但平均宣告刑為 15個月，也不到法
定刑中間值；第 224之 1條的法定刑是 3~10年，法官的平均宣告刑為 36.4個月，
剛好比法定刑下限多了 1個月；第 227條各項法定刑從 6個月到 10年不等，平均
宣告刑更低，約為 1∼3年，亦不到法定刑中間值。可見妨害性自主罪章法定刑之
立法雖嚴厲，但宣告刑則向法定刑下限傾斜，若以我國現有假釋制度來預測，妨

害性自主犯罪人真正入監服刑時間，還低於法定刑下限規定。 
另外，表 4-6顯示獲得緩刑者多半為猥褻犯或未遂犯。譬如：違反第 227條第

3 項者，6 成以上獲得緩刑，此外，第 227 條第 2 項與 14 歲以下猥褻罪、第 227
條第 5 項與幼童性交猥褻未遂、及第 225 條第 3 項乘機性交未遂罪，也有超過 5
成以上緩刑率。 
此外，約有 4 到 5 成普通強制性交與加重強制性交犯罪人需進行強制治療，

是各條文中比例最高者。觸犯第 227條需要強制治療者比例最低，約 1成到 2成。
另外，第 22條第 3項乘機性交未遂、第 228條第 1項權勢性交需要強制治療比例
亦高(5成到 6成)，但因為此類犯罪案件極少，可能是極端個案，無法看出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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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有罪確定案件之類型與量刑 

條      文 案件

(%) 
平均刑期 
(標準差) 

最短、最長

刑期(月) 緩刑(%) 強制治
療(％) 法 定 刑 

§221Ⅰ強制性交 11.0 59.33(24.65) 18~144 5.7 51.9 3年∼10年 
§221Ⅱ強制性交未遂 2.2 28.45(9.89) 19~44 18.2 27.3  
§222Ⅰ加重強制性交 14.1 94.84(26.81) 42~180 0 46.4 7年∼無期 
§222Ⅱ加重強制性交未遂 3.3 47.00(24.01) 18~96 25.0 43.8  
§224強制猥褻 7.7 15.24(16.31) 2~90 26.3 34.2 6月∼5年 
§224-1加重強制猥褻 5.5 36.37(15.76) 8~72 11.1 29.6 3年∼10年 
§225Ⅰ乘機性交 4.3 36.04(13.15) 7~60 23.8 28.6 3年∼10年 
§225Ⅱ乘機猥褻 1.4 14.86(14.92) 6~48 42.9  6月∼5年 
§225Ⅲ乘機性交未遂 .4 22.00(2.83) 20~24 50.0 50.0  
§226Ⅰ加重結果犯       
§226-1結合犯      10年∼死刑 
§227Ⅰ與 14歲以下性交 16.3 32.53(16.90) 7~96 40.0 22.5 3年∼10年 
§227Ⅱ與 14歲以下猥褻 2.4 15.16(11.71) 6~48 50.0 25.0 6月∼5年 
§227Ⅲ與 14~16歲性交 29.5 11.32(10.70) 3~99 61.4 11.0 7年以下 
§227Ⅳ與 14~16歲猥褻 .8 6.00(.81) 5∼7 25.0 25.0 3年以下 
§227Ⅴ與幼童性交未遂 .2 12 12 100 100  
§228Ⅰ權勢性交 .6 27.33(28.31) 10∼60  66.7 6月∼5年 
§228Ⅱ權勢猥褻      3年以下 
§229詐術性交      3年∼10年 
§332Ⅱ(2)強盜結合犯 .2 186 186   10年∼死刑 
§334(2)海盜結合犯      死刑 
§348Ⅱ(1)擄人勒贖結合犯      12年∼死刑 
總案件數 491      

*本表不包含 2件死刑及 3件無期徒刑之案件之案件。 
 
表 4-7是有罪案件的終審判決書記載之量刑，法官所引用加重或減輕之條文。

明確指出因未遂犯或中止犯而減輕其刑案件有 23件(8%)；因連續犯而加重量刑案
件有 195 件(71%)，比例最高；因加害人精神狀況或生理狀況而酌減者共 13 件
(5%)；另有 44件(16%)則以第 59條第 1項加害人情可憫恕，酌減量刑結果。換言
之，法官加重量刑最可能的理由是連續犯，減刑最可能的理由是情可憫恕，其次

是未遂犯。 
本文收集之妨害性自主案件中，未出現符合刑法第 62 條自首、第 16 條前半

或後半、第 26條後半之不能犯者，故未出現於表 4-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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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有罪終審判決書中記載之量刑加重或減輕事由 
條          文 件    數 百  分  比 

§26前段(一般未遂) 22 8.0 
§27(中止犯) 1 .4 
§19(精神狀況) 12 4.4 
§20(生理狀況) 1 .4 
§59I(情狀可憫恕) 44 16.0 
§56(連續犯) 195 70.9 
總件數 275 100 

以下本文將透過多元迴歸分析之方式，以瞭解各項因素對法官量刑決策之影

響。 
因為本文以「法定刑上限」與「既遂與否」代表妨害性自主犯罪的各種類型

差異與嚴重性，故在表 4-8之模型一中，除法定刑上限外，其餘各個變項均為法定
因素裡需要審酌加重或減輕的規定，如第 57 條科刑的考量條件、第 59 條連續犯
加重規定、第 19條加害人精神狀況可減輕之規定等。模型一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到，
最高刑期是法官量刑時所考慮的重點，最重要的是法定刑上限規定，法定刑愈高，

法官所判之刑度也會愈重。第二重要的因素是犯行既遂與否，既遂犯比未遂犯的

刑期平均多了約 26個月(B = -26.244)。 
若控制了妨害性自主罪章各條文之法定刑上限與既遂與否兩變項後，法官對

刑法第 57 條的考量順序，在統計上達到顯著者分別有：第 1，加害人施行性侵害
時之手段，會影響到法官量刑之輕重，若加害人使用武器並有多項強制手段，其

刑期增加約 10個月(B = 9.542)。其次，是加害人的前科紀錄，有前科者比無前科
者之量刑結果，平均增加了 7個月(B = 7.089)。第 3，加害人表現的越有悔意(既坦
承不諱，又與被害人和解)，刑期愈低(B = -6.177)。第 4項重要因素是被害人受傷
程度，被害人未受傷時，所獲得之刑期越低(B = 7.002)。第 5項重要因素，則是加
害人與被害人平日關係，若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關係為親屬時，法官會科以較

陌生人間之性侵害更高的刑期，平均高了約 10個月。 
刑法第 57條科刑注意事項各款中，對法官量刑較不顯著的影響因素有加害人

的教育程度(智識程度)、加害人與被害人是熟識者或陌生人關係。換言之，加害人
的教育程度高低與否並不影響法官量刑。同時，雙方是熟識者或陌生人其刑期差

異也不明顯。 
此外，刑法第 19條因加害人精神狀況而可能減輕刑罰之條文(如：心神喪失或

精神耗弱)對法官量刑的影響也不顯著；同時，刑法第 56條連續犯應加重之條文對
法官量刑的影響也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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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犯罪嚴重性(最高刑期)、既遂未遂、加害人之前科紀錄、親屬間性侵害、
加害人之悔意、被害人受傷程度，最能預測法官對妨害性自主犯罪之量刑。模型

一中所有因素可解釋法官量刑決策 59.1%(R2 ＝.591)，解釋力頗高。 
值得注意的是，加害人所使用的手段與被害人受傷程度顯著地影響法官的量

刑，亦即當加害人同時使用武器且對被害人施行兩項以上之強制手段，或被害人

受傷程度越嚴重，加害人被判刑度會越高。但綜觀妨害性自主罪章各條文，手段

在各條文中、被害人受傷程度在刑法第 222條第 1項加重強制性交罪、第 224之 1
條加重強制猥褻罪，或第 226 條第 1 項加重結果犯等罪名中應已經被考量過了，
但仍然對法官有顯著的影響，顯然此因素在量刑時，是被「雙重評價」或重複考

慮。 
模型一是法律明文規定量刑的基準，以及需給予加重、減輕事由之分析，模

型二則再加入被害人之精神狀態、年齡等變項之分析。由模型二分析結果可見，

在各種法律因素已經考量過的條件下，被害人精神狀況與年齡並不會影響法官的

量刑輕重。而各類案件之法定刑上限、既遂未遂、前科紀錄、手段、是否為亂倫

案件、悔意、與被害人受傷程度等因素對法官之量刑影響仍然顯著，其中法定刑

上限每增加 1年，量刑平均增加 0.73個月；既遂犯比未遂犯的平均刑期多了 26個
月；有前科比沒前科者平均刑期多了 7 個月；犯罪手段使用武器者，比為使用武
器者，平均刑期增加了 9 個月；雙方為親屬關係比陌生人關係的平均刑期多了 9
個月；加害人表現悔意者，比無悔意者平均多了 6 個月刑期；被害人受傷程度愈
嚴重，刑期愈高。此模型的整體解釋力為 59%(R2=.590)，比之表模型一的解釋力，
本模型未隨變項的增加而增加。換言之，被害人精神狀況、年齡對法官量刑的影

響並不大。 
模型三如同模型二一樣，相同的法律因素仍會顯著地影響法官量刑(如：法定

最高刑期、既遂與否、加害人前科、悔意、犯行手段，以及被害人受傷程度等)。
但在控制了各種法律因素考量後，與加害人、被害人性別之差異後，本文發現，

加害人與被害人之年齡差距，也會顯著地影響到法官之量刑。當加害人與被害人

年齡差距越大，(不論是何者年齡較大)，法官會科以較重的刑度，平均絕對差距每
增加一歲，量刑結果就會增加 0.303個月。另一方面，加害人與被害人之性別差異
與教育程度程度差異對刑期長短的影響並不顯著。換言之，法官對妨害性自主案

件量刑時，會認為雙方之年齡差異太大遠比同性性侵害或教育差異大更不可原諒。 
模型四試圖瞭解若控制了法律因素、被害人相關之法律外因素之後，法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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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決策是否對受到城鄉差異及社區性侵害發生率等因素的影響。分析結果顯示，

若增加了城鄉人口數與各地性侵害案件發生率兩因素，與前面的解釋力相當(R2

＝.60)，表示本模型增加之社區因素，並未對法官量刑產生顯著影響。換言之，法
官量刑仍然優先考量諸如法定刑嚴重度、既遂與否、有無前科紀錄、手段殘暴性、

雙方是否為親屬關係、是否具有悔意，被害人受傷程度等法律因素，以及加害人

與被害人相對的年齡差異一項法律外因素。 
最後，模型五之整體分析 所有法律因素與法律外因素(含法官性別、年資、婚

姻狀況、教育背景、被害經驗、兩性平權觀念等特徵)對量刑的影響。分析結果顯
示，法律因素仍為法官量刑時首要考量，法定刑上限、既遂與否、前科記錄、手

段、悔意、與被害人為親屬關係，以及被害人受傷程度等均為法官審酌量刑輕重

時重要參考。 
 

表 4-8：法律與法律外因素對量刑影響的多變項迴歸分析結果 
終局刑度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法定刑上限 .655** .655** .641** .642** .636**
既遂與否(0既遂，1未遂) -.185** -.184** -.190** -.190** -.191**
前科記錄(0無，1有) .102** .102** .106** .107** .116**
手段(0 無武器，單項強制，1 武器或多項強制，2 武器
及多項強制) 

.118** .118** .131** .131** .130**

加害人教育程度 -.029 -.031 -.046 -.043 -.040 
加、被害人熟識(0不是，1是) -.056 -.059 -.048 -.052 -.051 
加、被害人為親戚(0不是，1是) .091** .090* .080* .076* .080* 
加害人悔意(0無，1坦承或和解，2坦承又和解) -.101** -.100** -.085** -.086** -.085**
被害人受傷(0無，1輕傷，2就醫，3住院，4死亡) .082** .082** .080** .082* .081**
加害人精神狀況(0正常，1不正常) -.017 -.016 -.026 -.025 -.023 
連續犯(0不是，1是) -.035 -.035 -.020 -.019 -.021 
被害人精神狀況(0正常，1不正常)  -.011 -.034 -.034 -.040 
被害人年齡  -.004 .036 .036 .034 
教育差(加害人-被害人)   .067 .065 .060 
年齡絕對差(加害人-被害人)   .108** .108** .112**
性別差(1男對男，2男對女)   -.004 -.003 -.002 
城鄉人口數(取自然對數值)    .002 .000 
各地性侵害案件發生率(萬分率)    .034 .033 
法官性別(1男，2女)     -.046 
兩性平權觀念     -.009 
婚姻狀況(0未婚，1曾結婚)     -.088**
年資     .061 
教育背景(1均為法律專業，2曾受其他專業教育)     -.036 
個人或親友性侵害被害經驗(0沒有，1有)     .053 
調整後 R2 .591 .590 .601 .600 .608 
*0.01<P<.05， ** P<0.01。表格中數字是標準化迴歸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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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五的法律外因素方面，首先，加害人與被害人年齡差距過大時，會使得

法官加重量刑。兩者每多相差一歲(不管加害人是大於被害人，或是被害人大於加
害人)，平均刑期顯著會增加 0.314個月。 
法官個人因素對量刑的影響方面，多變項分析結果顯示法官之性別、兩性平

權觀念、教育背景、年資、被害經驗等對法官之量刑並無顯著之影響。唯一有影

響的部分為法官的婚姻經驗。即如模型五顯示，從未結過婚的法官比曾經結過婚

的法官，對妨害性自主案件之加害人，會科以較高的刑罰，前者比後者平均高了

17個月的刑期。 
比之模型四的分析，模型五在加入法官個人因素後，整個模型的解釋力為

60.8%，解釋力的增加並不明顯。 

 

陸、結  論 

一、修法後妨害性自主案件審理結果與量刑特色 

根據本文的分析結果，修法後 1 年內發生之妨害性自主罪中，獲得檢察官不
起訴處分案件的比例有 31%，使得法院的受理案件僅可能為發生案件樣態的七成
不到，若從後者來觀察國內之妨害性自主案件判決結果，無法看見司法系統如何

處理妨害性自主案件之全貌，特別是作為司法系統重要一環之檢察官如何決定是

否起訴一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其檢視證據之觀點或判斷根據是否與法官相同，不

得而知。 
在進入法院審理的案件中，6%為不受理判決，38%為已經終審判決確定案件。

其中，不受理判決原因多半是因為被告死亡、撤回或同一案件在不同法院進行訴

訟所致。而終審判決結果中，有近九成獲判有罪(排除不受理判決為計算基礎)。這
項定罪率雖然看起來非常高，但我們若以當年發生案件數為分母來計算，定罪率

會下降至 3 成 6 左右。換言之，不論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或妨害性自主罪章修訂
時所希望達成的增加性侵害犯罪定罪率目的，以法院的定罪率來說，差強人意；

但若就檢察系統或警察系統而言，蒐證部分則有待加強。至於為何尚有 9.6%案發
於 88 年至 89 年間，但至今仍在審理的案件？本文與法官訪談結果，他們認為審
理時間較短的案子通常證據較為明確，而審理時間較長或遲遲無法判決者，通常

是證據不明確，法官無法形成心證，或是還在等待更多證據出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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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量化分析結果上，也可印證訪談資料中法官對審理案件時間長短的歸因。

無罪案件不論在起訴偵查時間、二審時間，或終審確定總時間上，均遠遠高於有

罪案件。無罪案件平均偵查時間為 128日，有罪案件平均偵查時間為 64日，無罪
案件終審時間平均需要 349 日，有罪案件平均需要 308 日，若將這些數字加總起
來，無罪案件從偵查到終審確定平均要花 477 日，約 1 年 4 個月，有罪案件則要
花 372日，約 1年左右。特別是對於最後終審判定無罪者，1年 4個月的煎熬，不
是最後一句司法判決「無罪」可以相抵。且任何司法事後回復的動作，均不足以

彌補被告在如此漫長的偵審期間付出的代價。 
法院為何需要花更多時間審理無罪案件？可能因為要窮盡調查之責，從各方

面詳予調查，以致拉長了審理時間；也可能因為證據少、證據力弱，審酌困難或

等待更有力證據之出現。然而理論上，有罪案件審理與無罪案件平均審理時間應

該相當，因為不論判決結果為何，每一位被告在訴訟上享有之正當法律程序保障

應平等視之，不應有差別待遇，但本文卻發現終審判決無罪者在整個審理程序(以
及偵查過程)上比有罪者受到更多的「時間磨難」，這個事實似指向有罪推定容易落
實在有罪者身上，無罪推定卻比較難落實在無罪者身上。 

二、修法後妨害性自主案件發生類型之特色 

從觸犯妨害性自主罪章各條的發生機率來看，觸犯第 227 條案件佔了一半，
另外近兩成是觸犯第 222條加重強制性交犯罪，1成 3為第 221條普通強制性交罪。
權勢猥褻、乘機性交、強盜、海盜、擄人勒贖結合犯則非常罕見或幾乎從未發生

過。在無罪案件上，以涉嫌觸犯第 221 條和第 222 條者居多，共佔 67%，第 227
條則僅佔 9%。 
有罪案件中，以第 227 條比例居高，無罪案件中卻以第 221 與 222 條比例居

高，當然，一方面可能因為觸犯第 227 條案件真實的發生率高，但另一方面也可
能觸犯第 227條者，通常是兩造均承認之合意性行為，且被害人年齡是一個客觀、
容易認定之要件，因此容易成案，造成在法院審理妨害性自主案件類型中，所佔

比例高於其他各種強制、乘機或權勢性交罪。而相對於第 227 條，不論是強制、
乘機或權勢之性侵害案件類型，成案則比較難，從無罪案件中觸犯條文的比例以

第 221 條與第 222 條居多即可得知。若案件無物證或目擊證人，如何認定被害人
指述或被告說法的可信性，非常困難；即便是案件蒐集到科學物證，其可證明範

圍的侷限性，也難以突破證明「違反被害人意願」的難處，因此，類似案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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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察官處即以不起訴處分，根本無法進入法院審理，是以從數據上觀察到審理

時所佔比例不如第 227 條高的現象。此外，第 221 條與第 224 條修訂為非告訴乃
論罪之適用時間為 90年 1月 1日起，部分在本文資料收集期間(88年 4月 21日至
89 年 4 月 21 日指)發生之普通強制性交罪或強制猥褻罪可能未進入訴訟程序，造
成比例較少的結果。 
若我們將常發生之妨害性自主案件類型與量刑結果綜合觀察，會發現獲得緩

刑的案件中，以觸犯第 227條與幼年男女性交或猥褻罪最多。 
第 227條立法目的主要為認定未滿 16歲之人意願表達有瑕疵，雖然基本上不

違反相對人的意願，但仍被視為違反被害人意願的性侵害行為。此項立法有保護

幼年男女之用意，故法定刑頗高(如第 227條第 1項法定刑上限可達 10年，第 227
條第 2項法定刑上限為 5年，第 227條第 3項法定刑上限為 7年，第 227條第四
項法定刑上限為 3年等)，但本文卻發現審判實務上，這些案件中，有 76%是追訴
人告訴意願強烈，但被害人不願告訴；同時，案件平均所獲刑期除第 227 條第 1
項外，幾乎均在兩年以下，且宣告刑低於兩年者，獲得緩刑者達 70%以上。這顯
示法官論處觸犯 227 條之犯罪人，還是朝向輕判或允其有緩刑改過之機會，顯然
與修法當時希望懲罰或嚇阻與幼年男女發生性行為的目的相違背，同時也反映了

觸犯第 227 條並不是法官心中認為嚴重的犯罪行為。在此，我們一方面看見立法
者希望觸犯第 227 條進入刑事懲罰體系，但另一方面，卻也看見執法的法官仍多
以緩刑的方式讓這些犯罪人及早脫離刑事司法程序，以達「轉向」(diversion)之效
果。 
刑罰的目的之一是針對加害人進行再社會化，但是再社會化原則有時會與罪

責相當原則衝突，有時為了犯罪人再社會化要求，可能出現超越罪責程度之刑度

罰，有時會低於罪責相當原則，或以緩刑手段避免刑罰之宣告或執行(林山田，
1992)，從新法之第 227條的立法用意與法官實際的判決結果落差來看，顯然法官
對這一類犯罪人的刑罰考量是再社會化原則高於罪責原則。值得深思的是，究竟

法官是以「舊觀念」執行「新法律」？還是立法者立法時無視於當前少年身心成

熟與過去不同，且低估少年性自主權力之社會改變所致，給予與之發生性行為者

過高的可責性？ 
1999 年時，內政部台閩地區少年身心狀況調查結果顯示，12 至 14 歲的少年

已有性經驗者為 0.9%，15至 18歲則為 3.5%27。2000年一項針對 15至 20歲青少

                                                 
27 內政部統計處網站 www.moi.gov.tw. 



妨害性自主罪量刑之實證研究 

55 

年的調查顯示，五成的青少年同意可以發生性行為，理由是：「我已經長大了，對

自己的身體有自主權。」282001年衛生署針對近 3000名高中職學生的調查顯示，
男、女學生有性經驗的比例分別為 13%、11%。292001 年一項涵蓋 19,243 人次的
網路性經驗調查的數字更為驚人，15 歲以下有性行為者佔 25.3%，16 至 18 歲有
40.8%有過性經驗。302001 年另一項針對全球 14 個國家青少年性行為調查報告，
初次性行為平均年齡，從 1995年的 19歲降為 17歲，而 14%的英國少年男女在 14
歲就有了性經驗，美國則有 49%在 16 歲前便已有性經驗31，雖然比之英美國家，

我們的青少年初次性經驗年齡較大，在青少年時間發生性經驗的比例也較低，但

是我們從台灣歷年的調查報告中，看到了初次性經驗年齡逐年降低，發生性經驗

的比例逐年上升的事實。 
因為立法者以法律禁止與少年發生性行為，所以願意與他人發生性行為的少

年就成了「被害人」，但是以目前社會中 14至 18歲少年至少有一成曾經有過性經
驗，等於 1年至少約有 10萬以上第 227條妨害性自主犯罪之被害人，以及近 76%
「被害人」自己不認為是被害人的情況來看，立法用意究竟是保護少年的性自主

權？還是妨害少年的性自主權？當成人給予少年自主的性行為給予很高的可責性

和刑罰時，真正的想法無非就是意圖以法律保護文化中存在的少年無性慾的純真

影像，試問以法律作為非難少年性慾望的工具，其必要性與正當性何在？ 
從第 227條的判決結果來看，法官看到了「社會事實」，給予少年更符合社會

現況的性自主權，但立法者還沒有。 

三、法律因素及部分法律外因素顯著影響妨害性自主案件量刑 

在量刑方面，有罪案件平均刑期約 37 個月(約 3 年左右)。若以觸犯各條文之
宣告刑來看，均未達法定刑上下限之中間值，甚至有偏向法定刑下限傾向。 
從多變項迴歸分析結果來觀察，法官對於妨害性自主案件量刑考量之最大因

素是加害人所犯之犯罪嚴重性與是否既遂(以第 221條至第 229條法定刑上限為代
表)。加害人觸犯法條之法定刑愈高，犯罪行為越嚴重，且為既遂犯者，則刑期愈

                                                 
28 2000年財團法人台北市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針對台北地區高中、高職、五專共 407學生訪問結
果（聯合報，2000年 1月 23日）。 

29 2001年衛生署委託長庚大學針對 3000名高中職學生性經驗調查結果（聯合報，2001年 8月 13
日）。 

30 2001年 9月 29日勵馨基金會發表之網路調查結果。參閱網站：www.goh.org.tw. 
31 見陳美儒（2001），＜誰來教我面對情和欲＞，《吾愛吾家》284（8月）。 



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8) 

56 

長。 
此外，刑法第 57條所規定的科刑標準中，以加害人之生活狀況與品行，亦即

前科記錄對刑期長短之影響最大，加害人的前科種類越多，手段越是嚴重，越可

能被處以較長之徒刑。加害人若與被害人和解或是在偵審時坦承犯行不諱，以及

被害人未受傷時，會獲得越短之徒刑。同時，加害人與被害人若為親屬，刑期顯

著超過陌生人間妨害性自主犯罪，但熟識者之間的妨害性自主量刑與陌生人差異

不大。除此之外，第 57條其他各款規定，如加害人的智識程度(以教育程度為代表)，
或刑法加重、減輕規定，如連續犯或加害人之精神狀態等，都與法官之量刑無顯

著關係。 
分析也顯示即使第 221 條至第 229 條已經考量過犯罪後對被害人產生之損害

與犯罪手段，但加害人使用武器或多項強制手段，被害人受傷程度越嚴重，加害

人還是會被判以較高的刑期。這裡可能產生的問題是，犯罪手段與被害人之受傷

情況是否有可能被法官重複考量，亦即在法官之「雙重評價」後，造成被加害人

的罪刑被判的更重之情形。但本文將被害人是否受傷之變項，分成了未受傷、輕

傷、需就醫、住院、死亡 5 種狀況，故只能推論受傷程度越嚴重，則加害人會被
判較高之刑期，但由於需就醫、住院及死亡之個案不多，以致無法真正瞭解若將

受傷情形分為重傷或輕傷時，是否依舊有顯著之影響。值得將來資料收集的更完

整時，再進一步的進行分析以瞭解。 
法律外因素中，加害人與被害人年齡差距以及法官婚姻狀況對量刑輕重有非

常顯著的影響。加害人與被害人年齡差距愈大，法官未婚，傾向於重判。 
根據目前的分析結果，我們的法官在妨害性自主案件的量刑考量，59%是根據

法律因素來決定，不受到如加害人教育程度、年齡、被害人教育程度、年齡或性

別，或法官本身性別、年資、教育背景，或城鄉差異等法律外因素的影響。且量

化分析結果與質化分析法官之訪談結果非常吻合。和英、美、加等國比起來，我

國法官在量刑時，多半受法律因素影響，比較容易追溯到其量刑標準，相對地，

案件間量刑差異也比較小。 
案件之間，量刑差異大小的意義為何？法律社會學學者認為判決結果差異過

大，雖然可能實踐實質正義，但會讓整個司法制度變得無法預期，不利於法律在

社會的抽象運作，也讓許多未進入或已進入司法程序的民眾或組織感到困惑。若

發展法官「量刑參考基準」這樣的作業手冊或嚴格的科刑標準，過度的使用或遵

守，又讓法律回到形式理性的精神，可能產生拘泥於統一標準或法令規定，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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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個案之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從本文對妨害性自主案件的多變項分析結果來看，

我國的法官審理該類案件時比較傾向於形式理性的精神，也是M. Weber所謂走向
比較「現代化」的法律制度。 
愈是多元、資本主義的社會，法律趨向形式理性的趨勢愈是無可避免。但這

種發展雖然增加了法律的確定性，但也同時會發生為了法律形式而犧牲實質意

義，違反常識的部份，有關法律制度的形式理性與實質理論的辯論是法律社會學

長期討論的重點。美國發展量刑參考基準後，將法律判決結果推向一個更為形式

理性的精神，但同時也產生了一個矛盾：法律判決結果究竟應該強調形式理性與

統一標準，還是允許法官依照個案情況與特色實施「差別處遇」？(Ulmer，1996；
Dixon，1995；Walker，1993)學者 Savelsberg曾經批評「量刑參考基準」是二十世
紀美國法律的新古典思潮，不去考慮當事人的特殊環境、需求、特徵，也不去考

慮判決結果對於此人或社會的影響，完全是實質理性的反動。但是目前英、美、

加等國實證研究發現，判決結果除了會考慮法律因素外，更會考慮法律外的因素，

這樣的結果雖然可能實踐 Savelsberg的實質理性主張，但顯然也讓許多司法、社會
改革者非常不滿意，理由是當中創造了歧視與不平等的空間(Savelsberg，1992)。
因此，不論是實質理性或形式理性，各有取捨時需要付出的代價，若形式理性在

審理妨害性自主案件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那我們就是提醒這整個制度與司法

人員不要忽略實質理性中也需要被實踐的正義精神。 

 

柒、建  議 

一、減少妨害性自主案件審理時間，落實無罪推定原則 

本文發現審理妨害性自主案件時，無罪確定案件比有罪確定案件所花的訴訟

時間更長，且從法官訪談資料亦指出對於證據較少案件，法院常以較長時間找尋

或等待證據出現，此舉一方面雖可解讀為法院對於無罪案件更善盡窮盡調查之能

事，以發現真實，但另一方面也可視為法院尚難落實無罪推定原則，因此對終審

無罪之被告造成比有罪者更大之身心煎熬，因此本文建議法院若已從各方詳予調

查，仍無法證明被告犯罪嫌疑時，應儘速結案，以還無罪者清白。在沒有其他方

法可以彌補無罪者在司法程序中所付出之代價的情況下，也許減少訴訟時間就是

對無罪者最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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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討刑法第 227 條少年性行為自主權與可責性問題，將司法資源

集中在「真正的」妨害性自主犯罪上 
 
進入法院審理的妨害性自主犯罪中，50%案件是觸犯刑法第 227條各項，而該

類案件監護人追訴意願遠高於被害人本身，加上判決結果七成給予緩刑，不禁令

人懷疑使用龐大司法資源，道德勸說少年不要太早發生性行為，其代價是否失當

的問題。時代背景改變，價值觀變遷，社會事實之不可逆性，以及法院實際收案

和判決結果狀況，均值得立法者和社會大眾再思考以法律禁止少年性行為作法的

正當性。特別刑法第 227條中有關 14至 16歲少年是否可以擁有性自主權(或研討
保留為告訴乃論罪)，以及少年與他人合意性行為之可責性，均應該重新成為修法
議題，給予更大討論空間。同時，以法律來嚇阻或勸導少年性行為，是以刑罰來

達成道德目的，顯然將法律與教育功能混為一談。要提升妨害性自主案件的審理

品質，減少法官的工作負擔，或許可以讓法官從審理「真正的」妨害性自主案件

開始。 

三、量刑時應避免雙重評價問題 

除刑法第 221條到 229條、57條，以及刑法相關加重減輕規定會影響法官量
刑外，本文還發現犯罪手段與被害人損傷程度是影響法官量刑另兩個重要因素，

但犯罪手段與被害人損傷程度在妨害性自主罪章各條文之構成要件即已被考量評

價過，法官卻仍以此兩因素加重或減輕加害人的刑度，顯有雙重評價的問題。為

避免造成對加害人基本權利過度侵害，本文建議法官對妨害性自主犯罪人量刑

時，應盡量避免重複考量此兩事實。 

四、可根據法律因素制訂量刑參考標準 

本文發現刑法第 221 至 229 條量刑差異最大者為第 221 條普通強制性交罪、
第 222條加重強制性交罪、第 224條普通猥褻罪、第 224之 1條加重強制猥褻罪，
以及第 227 條罪與幼年男女合意性交猥褻罪。同時，本文發現也法官對妨害性自
主案件的量刑均不及法定刑中間值，並向法定刑下限靠近，顯然有量刑偏輕的情

況。 
若要解決此問題，讓罪責相當，法官間量刑差異減少，本文建議司法院可先

就此上述強制性交(含加重)、強制猥褻(含加重)、與幼年男女合意性交 3類案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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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量刑參考標準。參考的標準則以影響法官量刑的重要因素：既未遂情況、加害

人前科紀錄、加、被被害人關係(可分為陌生人、熟人、親屬三類)等分別臚列，並
使用平均數、標準差、信賴區間概念計算適當量刑範圍，提供法官審理此類案件

時之量刑參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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